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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二零一三年末資源量的澄清公告

茲提述MI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三日就二零一三年末

油氣儲量及資源量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非另有定義，本公告所使用的大寫詞語

與該公告中定義相同。

公司特此澄清該公告中的「表二 — 公司淨資源量」對Emir-Oil, LLC (Emir-Oil)的遠

景資源量和或有資源量歸類有誤，正確的「表二 — 公司淨資源量」如下 :

表二 — 公司淨資源量

石油千桶

天然氣百萬立方英尺

桶當量@6,000標準立方英尺 /桶

遠景資源量，最佳估計，無風險 2013

油 氣 桶當量

（備註1）

中國

中國油田資產（備註2） 松遼╱佳伊╱黃驊 20,990 — 20,990

中國氣資產（備註3） 鄂爾多斯 — 1,064,740 177,457

中國小計 20,990 1,064,740 198,447

哈薩克斯坦 — Emir-Oil Mangistau 184,587 — 184,587

美國 — Condor Niobrara — — —

最佳估計遠景資源量總計 205,577 1,064,740 383,0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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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有資源量，2C 2013

油 氣 桶當量

（備註1）

中國

中國油田資產（備註2） 松遼╱佳伊╱黃驊 8,456 — 8,456

中國氣資產（備註3） 鄂爾多斯 — 884,406 147,401

中國小計 8,456 884,406 155,857

哈薩克斯坦 — Emir-Oil Mangistau — — —

美國 — Condor Niobrara 763 1,583 1,027

2C或有資源量總計 9,219 885,989 156,884

備註 1 : 桶當量是基於6千標準立方英尺天然氣=1桶原油的換算比例進行計算。

備註 2 : 中國油田資產包括MI能源（大安、廟3和莫里青PSCs）和泛華能源（孔南PSC）。

備註 3 : 中國氣資產包括SGE 51%的權益，其於中國鄂爾多斯盆地擁有兩個產品分成合同。

以上改正是將Emir-Oil 1.846億桶石油資源量全部合理地歸類為遠景資源量，而非

其中的2,570萬桶為遠景資源量，1.589億桶為或有資源量。

經過改正後，本公司最佳估計遠景資源量約為石油 2.056億桶，天然氣 10,647億立

方英尺（約合301億立方米，按照1立方米=35.315立方英尺的比例關係換算），折合

為油氣當量為3.83億桶當量（按照1桶油=6,000立方英尺天然氣換算）。本公司之2C

或有資源量為石油920萬桶，天然氣 8,860億立方英尺（約合251億立方米），折合為

油氣當量為1.569億桶當量。

上述澄清對該公告所載其他資訊概無影響。

承董事會命

MI 能源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張瑞霖

香港，2014年3月2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 ( 1 )執行董事張瑞霖先生、趙江巍先生、 Andrew

Sherwood Harper先生及陶德賢先生； (2)非執行董事王銑先生（洪亮先生是王銑先

生的替任董事），及 (3)獨立非執行董事梅建平先生、 Jeffrey W . Miller先生及才汝成

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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